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32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旅集团”）是张家界市属国

有控股的旅游类上市公司，被誉为“山水旅游第一股”。目前，张旅集团以及旗

下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庸古城公司”）因为债务问题已

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申请已获得法院受理，张旅集团将在重整中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广传媒”或“公司”）、旗下子

公司湖南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文旅”）、深圳达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达晨财智”）拟以自有资金认购张旅集团转增股份 0.8 亿股，认购价格

为《重整投资协议》签订之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签订协议当日）张旅集团股

票成交均价（以下简称“市场参考价”）的 50%，即 3.96 元/股，认购金额约为

3.168 亿元。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芒果文旅以自有资金直接认购 0.3 亿股（其中，公司直

接认购 0.15 亿股、芒果文旅直接认购 0.15 亿股），锁定期 18 个月；公司、芒

果文旅、达晨创投和达晨财智以自有资金通过基金方式出资认购 0.5 亿股，锁定

期 18 个月，该基金由达晨财智担任基金管理人（GP）。2025 年 11 月 13 日，公

司、芒果文旅、基金管理人达晨财智与张旅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整投资

协议》。

公司关联方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超媒”）及其子公司投

资认购张旅集团转增股份 1.2 亿股，投资金额 4.752 亿元。其中，芒果超媒以自

有资金直接认购 0.3 亿股，锁定期 18 个月，芒果超媒全资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



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以自有资金通过基金方式出资

认购 0.9 亿股，锁定期为 18 个月，该基金由达晨财智担任基金管理人（GP）。

2.芒果超媒及快乐阳光为公司控股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芒果超媒及快乐阳光为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王艳忠、朱皓峰、杨贇、付维刚、申波、彭爱辉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同时，本次交易尚需报相关国资主管部门审批。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名称：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82875193K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蔡怀军

注册资本：187,072.0815 万元人民币

住所：金鹰影视文化城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28 日

主营业务：芒果 TV 互联网视频业务、新媒体互动娱乐内容制作业务、内容

电商业务等

2.芒果超媒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30日/2025年前三

季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3,253,016.51 3,294,874.19

净资产 2,248,895.70 2,315,737.31

营业收入 1,407,968.96 906,312.76

归母净利润 136,434.82 101,587.14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芒果传媒持有芒果超媒 56.09%股份；公司与芒果超媒属于同

一方控制的企业，芒果超媒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芒果超媒系国有上市企业，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履约能力。

（二）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公司名称：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88036753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4,247.0013万元

成立日期：2006-05-26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北四楼

法定代表人：梁德平

主要股东：芒果超媒持有快乐阳光100%股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

版物出版；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视剧制作；电视

剧发行；网络文化经营；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互联网游戏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文艺创作；广告发

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咨询策划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品牌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专业设计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服装服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家居

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快乐阳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6月30日/2025年半年

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2,842,899.32 2,878,493.53

净资产 1,908,864.19 1,988,145.51

营业收入 1,103,151.90 533,352.70

净利润 130,388.20 75,482.12

3.关联关系说明

快乐阳光为公司关联方芒果超媒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快乐阳光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名称：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湖南省张家界市南庄坪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186881407B

法定代表人：张坚持

注册资本：404,817,686.00 元

主要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配套服务，与旅游有关

的高科技开发；旅游环保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从事国家



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投资.销售百货，五金交化，化工(不含危险品

及监控化学产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及政策允许的矿产品，金属材料。

2.前十大股东情况

张旅集团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2025 年 9 月末）：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2,653,131 27.83%

2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0,239,920 7.47%

3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19,151,949 4.73%

4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964,816 2.96%

5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
11,914,264 2.94%

6 张浩 5,981,827 1.48%

7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50,542 1.42%

8 张东 2,167,154 0.54%

9 任刚 1,708,900 0.42%

10 王上益 1,500,000 0.37%

3.主要经营情况

张旅集团成立于 1992 年，于 1995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

代码 000430），为中国旅游板块第一家上市公司，旗下拥有大庸古城、环保客

运、宝峰湖、杨家界索道、十里画廊观光电车、张家界中旅等资源，形成了“旅

行社+景区+旅游客运+酒店+线上营销平台”多要素资源综合体。目前，张旅集团

以及旗下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因为债务问题已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申请

正式获得法院受理。

张旅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685,468,213.54 2,087,096,477.13 2,099,175,405.87

负债总额 1,816,946,975.42 1,797,497,077.93 1,831,413,943.53

净资产 868,521,238.12 289,599,399.20 267,761,462.34



科 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 1-9 月

营业总收入 419,956,083.44 431,606,227.65 336,597,528.19

利润总额 -192,350,439.53 -570,019,295.00 -13,335,824.07

净利润 -239,330,646.68 -582,091,783.44 -22,396,493.36

（二）关联共同投资基金 1 号主体

1 号主体基金规模约 3.564 亿元，拟认购张旅集团股份数 9000 万股，合伙

人构成及出资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达晨财智 GP 100

快乐阳光 LP 35,540

合计 35,640

（三）关联共同投资基金 2 号主体

2号主体基金规模约 1.98 亿元，拟认购张旅集团股份数 5000 万股，合伙人

构成及出资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达晨财智 GP 1,880

电广传媒 LP 7,920

快乐阳光 LP 100

芒果文旅 LP 7,920

达晨创投 LP 1980

合计 19,800

在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后，达晨财智将作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上述基金 1 号主体和基金 2 号主体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张旅集团本次重整投

资。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投资认购张旅集团转增股份，转增股份的市场参考价为《重整投资

协议》签订之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签订协议当日）张旅集团的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在本次投资中每股认购对价为市场参考价的 50%。公司本次认购价格与公司



关联方认购价格一致，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重整投资方案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交易定价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的规定。

公司、公司子公司及关联方设立合伙企业（1号主体、2号主体），各方均

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合伙企业的权益比例，定价合理、公平，

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芒果文旅与张旅集团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芒果文旅与张旅集团及管理人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湖南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一、乙方二以下合称乙方）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过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 3,000 万股的张旅集团股票，具体如下：乙方一受让股票

总对价为 59,400,000 元，受让股票数量为 1,500 万股，每股对价为 3.96 元；乙

方二受让股票总对价为 59,400,000 元，受让股票数量为 1,500 万股，每股对价

为 3.96 元。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票，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

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重整中，转增股

份的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签订协议当日）张旅集

团的股票交易均价 7.92 元/股。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票的每股对价为市

场参考价的 50%，即 3.96 元/股。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8 个月之内，

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

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重整投资款将按

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

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

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5）产业协同及业务支持

乙方承诺，乙方将充分发挥其在文旅产业的产品研发优势、管理运营优势、

营销策划优势，依托甲方在地优势，重点围绕甲方旗下的大庸古城项目进行赋能

合作，通过业态重构、流量导入、品牌升级与专业化运营管理等方面，与芒果超

媒一起将大庸古城项目打造成为芒果影视、综艺、短剧拍摄及 IP 转化体验基地

及直播基地之一，线下粉丝聚集地之一，以及有活力、强体验的旅游度假地，丰

富张家界旅游业态及游客体验，进一步提升游客的留宿率，切实盘活大庸古城项

目，并对甲方进行全产业链赋能，提升甲方的经营水平及盈利能力，推动甲方实

现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乙方将联合芒果超媒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能力和优势，围绕湖南省“文化与

科技融合”的战略方向，将在内容创意、大模型、AIGC、元宇宙等领域的技术积

累，对甲方优质旅游资源及大庸古城项目进行深度赋能和改造，探索打造虚拟+

真人演唱会、VR 沉浸式全景等新业态、新模式，提高甲方的客单价，丰富甲方

旅游消费体验，提升对年轻群体、外国游客的吸引力。

为充分实现乙方对大庸古城项目长期且切实的产业赋能，甲乙双方同意与芒

果超媒共同组建大庸古城运营公司（具体合资协议、公司章程，由甲乙双方和芒

果超媒另行商定），对大庸古城项目进行提质改造，促进大庸古城专业化、市场

化运营，并且乙方同意依托其优质的 IP 资源、品牌等无形资产给予大力支持，

以致力于实现大庸古城项目的盘活发展，根本性地提升大庸古城项目的可持续经

营能力。



甲乙双方将整合相关产业链资源，打通并深耕产业生态链，在旅游项目开发、

智慧旅游服务、科技赋能旅游、投资与运营管理、文化旅游、多元化创新旅游等

多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形成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

甲乙双方共同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择机通过并购重组、基金投入培育等

方式推动对张家界市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和企业的收购、参股，共同投资开发张家

界市域内其他优质文旅资源、产品，拓宽旅游产品产业链，提高综合竞争力，实

现甲乙双方长期共赢。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缴纳重整投

资款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即 11,880,000 元。乙方一在招募阶段已支付的

8,000,000 元（大写：捌佰万元整）报名保证金，自动转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

不足部分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日内补齐。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额（仅指本

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

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批准情况披

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7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资款 106,920,000 元。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张旅集

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割至乙方，

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次重整投资

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作，对甲方及



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

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

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

的各项义务，非经各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但甲方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导致

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影响乙方投

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资人、其他

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

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

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

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自乙方履行全

部必要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后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为违约，甲

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

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撤回重整申请并获张家界中院批准；②甲方《重整计

划》（草案）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导致甲方被张

家界中院宣告破产；③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方

破产；④《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⑤本协议约定的或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内容，包括

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

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二）达晨财智与张旅集团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达晨财智与张旅集团及管理人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将作为基金管理人（以备案基金形式）或执行事务合

伙人（以非备案基金形式）成立两个合伙企业主体作为本协议项下的乙方指定投

资主体参与本次重整投资。

乙方指定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项 1号主体 2号主体

名称(暂定名)
湖南达晨晨乾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达晨晨坤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GP)
达晨财智 达晨财智

GP 认购份额 100 万元 1880 万元

有限合伙人(LP)及认

购份额
快乐阳光认购 35540 万元

快乐阳光认购 100 万元；

电广传媒认购 7920 万元；

芒果文旅认购 7920 万元；

达晨创投认购 1980 万元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过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 1.4 亿股的张旅集团股票，受让股票总对价为

554,400,000 元，每股对价为 3.96 元。具体如下：

重整投资主体
受让股票总对价

(元)

受让股票数量

(股)
每股对价(元)

1 号主体 356,400,000 90,000,000 3.96

2 号主体 198,000,000 50,000,000 3.96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票，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

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重整中，转增股



份的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签订协议当日）张旅集

团的股票交易均价 7.92 元/股。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票的每股对价为市

场参考价的 50%，即 3.96 元/股。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8 个月之内，

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

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鉴于乙方指定投资主体为有限合伙企

业，因此乙方进一步确认并保证，在锁定期内 1号主体、2号主体的合伙企业份

额不发生转让（包括被动司法执行）。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重整投资款将按

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

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

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缴纳重整投

资款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即 55,440,000 元。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额（仅指本

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

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批准情况披

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7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资款 498,960,000 元。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张旅集

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割至乙方，



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次重整投资

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作，对甲方及

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

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

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

的各项义务，非经各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但甲方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导致

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影响乙方投

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资人、其他

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

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

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

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自乙方履行全

部必要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后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为违约，甲

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

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撤回重整申请并获张家界中院批准；②甲方《重整计

划》（草案）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导致甲方被张

家界中院宣告破产；③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方

破产；④《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⑤本协议约定的或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内容，包括

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

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

传媒第一股”，主营业务涵盖文旅、投资、广告、游戏等，公司聚焦“文旅+投

资”战略方向，通过战略升级举措，将电广传媒发展成为湖南广电两大支柱之一。

公司在“新文旅”战略引领下，“三湘星光行动”已在省内 8 个地市成功布局

10 个项目，涵盖了主题公园、特色客栈、文商旅综合体及山岳型景区等多重业

态，持续为三湘大地树立文旅新地标，在湖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担当主力军。

张旅集团短期内遇到经营困境，但其作为张家界市内最大的旅游集团和唯一的上

市公司，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被誉为“山水旅游第一股”。公司参与张旅

集团重整投资，是基于自身产业优势、资源优势、文旅的运营成功经验及张旅集

团的属地资源禀赋，通过资本合作促进业务协同进而实现文旅业务拓展、资产增

值，有利于推动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新文旅+大资管”的战略布局。

公司背靠湖南广电，将充分发挥在“传媒+科技+文旅”领域的核心产业优势、

多矩阵媒体资源、强大 IP 及流量聚合、全链条运营能力等，与张旅集团深厚的

属地资源禀赋形成战略协同，与张旅集团在旅游项目开发、智慧旅游服务、科技

赋能旅游、投资与运营管理、多元化创新旅游等多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凭借

湖南广电顶级 IP 资源和 IP 孵化能力，强大的营销传播能力，将张旅集团旗下景

区打造成湖南广电生态及用户的线下聚合地，最终达成和张旅集团在资产增值、

品牌影响力强化及区域文旅产业生态重塑层面的长期共赢。

本次在直接投资之外，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基金方式认购张旅集团股票。基金

通过支付对价受让标的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票，不参与日常经营，解禁期后退出，

以获取退出收益。公司参与本次重整投资，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较大影响，具体以后续相关定期报告披露的为准。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芒果超媒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约为 4.45 亿元（不含本次）。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以及2025 年 11 月 13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

本次公司参与张旅集团重整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

平、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九、风险提示

1.重整后张旅集团及其相关旅游项目仍然将面临淡旺季市场波动、行业竞争

加剧、资产减值、折旧摊销及财务费用变动等不确定性，存在经营效益不及预期

风险。

2.虽然司法重整有利于大幅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解除债务困境、

引入重整投资人增量资金及资源盘活现有资产，提高张旅集团基本面质量及股权

内在价值，但股价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投资标的股价存在的波动可能导致投资

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3.本次重整投资仍存在因无法满足《重整投资协议》中各项条件而终止的风

险；后续实施阶段还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审批程序能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

性。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重整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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